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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理学乃法律思想之凝结，殊难以教材形式编写之。
从根本上讲，法理学思想散见于历代思想家们的论著之中，而一切所谓法理学教材只不过是对这些论
著之思想的复述和整理。
自然，《法理学（第3版）》也是这样一种复述和整理的产物。
为引领学生进入法理学思维之门径，本教材在结构安排上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
每章正文前列名言、警句若干，意在让学生借助智者们的微言大义把握所涉主题之要旨。
正文内时而插入一些&ldquo;案例&rdquo;，欲帮助读者直接感受生动的社会生活事实之中所蕴涵的法
学道理。
每章学习完毕设计多少不等的&ldquo;研习活动&rdquo;，旨在激活学生对法理学理论和问题讨论的兴
趣，试图使参与思考、分析和讨论的每个人都能够共享法理学智慧、方法和技术所带来的精神愉悦。
但愿这样的方式逐渐为学习者适应，并产生编者无心插柳而柳成荫的奇妙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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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府立法专家，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讲授课程包括法哲学、法美学、法学方法论、法律论证理论。
他提出中国法治建设的折中方案。
这个思想被学界称为“政府社会互动法治模式”。
倡导大众化与法治化关系之研究。
提出“司法的广场化”与“司法的剧场化”之分析范畴。
主张从美学的观点考察法律。
译介德国当代法哲学理论及著作。
相继译介出版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智慧警句集》（2001年）和考夫曼的《拉德布鲁赫传》（2004年）
，受到日本学者关注。
他在法律论证理论和法学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也用心投力，2002年翻译出版德国当代法哲学家罗伯特?阿
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填补了德语法学文献翻译上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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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法具有普遍性 （一）法作为一种规范，必然具有普遍性特征 法是针对不特定主体提出
或者设定的行为规范。
作为抽象、概括的规定，法所适用的对象当然是一般的人或者一般的事，而不是特定的人或事；换言
之，法不是为了特殊人而创制的。
一方面，法所涉及的“人”，是排除特定主体特殊性之后的“概念化的人”，是所有受到法律规制的
实际主体的抽象类型。
另一方面，法所调整的“事”同样具有抽象化特征，它在法律规范中以具有抽象性的“构成要件”来
予以表述。
表面上看起来千差万别的事情，很可能具有同样的构成要件，因而可能引发同样的法律效果。
这就使法律规范成为法律适用推理的大前提。
 （二）法的普遍性与法的公正性 法具有普遍性，在本质上也是其公正性的反映。
法对于具有相同特征的人或物给予相同的对待并规定相同的法律后果，这个特点也可以被视为法的公
正性特征。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正是法律平等原则的
核心要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所能保证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有可能是无视个案特殊情形的普遍
一律适用的平等。
因此，仅仅强调形式上的普遍平等，往往不能实现个案的实质公正。
这是因为，每个人或者每个案件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特殊性，若过分强调形式平等，其实际效果反而会
适得其反。
此时，追求个案的实质公正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法的精神实质上，法的普遍性与法的公正性是一致的，而非矛盾的。
 （三）法的普遍性与法的反复适用性 法的普遍性还表现为其规定的反复适用性，即每一个具有约束
力的法律规定，在其生效期间对于同类案件可以反复适用，并不因为一次适用就使法的效力归于消灭
。
这个特点可以被视为法律适用时间的普遍性特征。
这是因为，法律规范一旦产生，对于其效力范围之内的人或事就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无需在每次
运用时重新作出宣告，而是具有当然的约束效果。
因此，法与命令或者指令之类的行为规定不同，并非每次执行之后，这种规定的效力就自然消失。
例如：我国《刑法》第232条有关“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
就适用于其生效期间内发生的所有故意杀人的案件。
然而，某个特殊的命令，比如在军队中，连长向排长发出的命令——“你们排绕着操场跑一圈”，在
完成命令要求的行为之后，这个命令的约束力自然就解除了。
 （四）法的普遍性不等于法的绝对性与无限性 法的普遍性不等于说法律适用的范围不受限制，这种
普遍性是在法律有效范围之内的普遍性；换言之，普遍性是建立在法律约束领域的基础之上的。
法并非对于所有事项都具有约束力，它不可能约束所有人类的行为。
因此，只有在其约束的范围之内，它才具有普遍性的约束效果。
如果将法的普遍性等同于法对于所有事项或者行为无一例外地加以约束，那么将会产生法律万能主义
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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